
解釋字號 釋字第715號【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考預備軍士官班案】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102年12月20日

解釋爭點 國防部預備軍士官班招生簡章規定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考，違
憲？

解釋文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班考選

簡章壹、二、（二）規定：「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

考。……」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無違。惟其對應考試

資格所為之限制，逾越必要程度，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

則，與憲法第十八條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意旨不符。相關機關

就嗣後同類考試應依本解釋意旨妥為訂定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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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

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

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國防部九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國力

規劃字第０九八００三七四六號令頒「九十九年國軍志願役專業

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班考選簡章」（下稱系爭簡章）係就有關九十

九年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班之招生考選（下稱系爭

考選）事項所訂定，並對外發布之一般性法規範，屬前開規定所

稱之命令，得為本院違憲審查之客體，合先敘明。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

法令從事於公務之權利。志願役預備軍官及預備士官為軍中基層

幹部，係依法定程序選訓、任官，並依國防法等相關法令執行訓

練、作戰、後勤、協助災害防救等勤務，自屬憲法第十八條所稱

之公職。人民依法令所定方式及程序選擇擔任預備軍官或預備士

官以服公職之權利，自應予以保障。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修正

發布之預備軍官預備士官選訓服役實施辦法（下稱選訓服役辦

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受預備軍官或預備士官基礎教育期滿

成績合格者，除該辦法另有規定外，分別以少尉或下士任官分

發，並自任官之日起服現役。故大學或專科以上畢業者，如志願

以預備軍官或預備士官官階服軍旅，須經系爭考選錄取及完成基

礎教育。系爭簡章壹、二、（二）規定：「曾受刑之宣告……

者，不得報考。……」（下稱系爭規定）雖非直接禁止受刑之宣

告者擔任預備軍官或預備士官之公職，然參加國軍志願役專業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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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軍官預備士官班之考選，為大學或專科畢業者擔任前述軍事公

職之必要條件；且入學考選錄取者，於受基礎教育期滿成績合格

時，即分別以少尉或下士任官分發，而無另外任官考試之程序。

系爭規定所為消極資格之限制，使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參加系爭

考選，因而造成其無法選擇服志願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之公職之

結果，自屬對人民服公職權利之限制。

　　兵役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前二條預備軍官、預備士官

選訓服役實施辦法，由國防部會同相關機關定之。」軍事教育條

例第五條規定：「基礎教育以培養國軍軍官及士官為目的，由軍

事學校辦理，其類別及宗旨如下：……四、軍事養成教育：以對

具有大學、專科或中等教育學歷者，施予軍事養成教育為宗旨；

得設常備軍官班、常備士官班、預備軍官班、預備士官班或同等

班隊（第一項）。……第一項第四款……入學資格……等事項之規

則，由國防部定之（第三項）。」而選訓服役辦法第三條規定：

「預備軍官或預備士官年度考選之對象、方式、員額、專長職

類、資格、報名方式及其他相關事宜，由國防部訂定考選計畫實

施，或委任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國防部空軍

司令部、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國防部憲

兵司令部……，擬訂考選計畫陳報國防部核定後實施。」同辦法

第五條第一項規定：「預備軍官或預備士官之考選，由國防部、

內政部、教育部等相關機關依考選計畫組成考選委員會，訂定考

選簡章辦理。但志願役預備軍官、志願役預備士官或義務役預備

士官之考選，得由委任機關依國防部核定之考選計畫組成考選委

員會，訂定考選簡章辦理。」故志願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之選訓

服役及入學資格等事項之規範，係由立法者基於國防事務之特殊

性及專業性，授權國防部訂定；國防部復於依立法授權訂定之選

訓服役辦法，明定志願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之考選，得委任機關

訂定計畫並經其核定後實施，再依該計畫實際組成考選委員會訂

定考選簡章，據以辦理考選。是系爭考選之重要事項如考選對

象、方式、員額、專長職類、資格、報名方式等，均係由國防部

自行訂定或依其核定之考選計畫形成規範，以為實施之依據。系

爭簡章形式上最終雖係由考選委員會依考選計畫所訂定，惟系爭

考選之事項仍屬由國防部決定至明。參以軍事教育條例第五條第

三項及該條例其他相關規定所訂定之軍事學校學員生修業規則第

八條之三第三款亦規定：「學員生入學，應具備下列條件：……

三、未曾受刑之宣告……者。但符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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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第一項規定者不在此限。」其雖非直接規定應考資格，然入

學資格與考試資格，有直接密切關聯，其入學規定之限制與系爭

規定類似。足見系爭規定並未逾越兵役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及軍事

教育條例第五條第三項規定之直接或間接授權範圍，與憲法第二

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無違。

　　國家機關因選用公職人員而舉辦考選，為達鑑別並選取適當

人才之目的，固非不得針對其需要而限制應考資格，此係主管機

關裁量範圍，本應予尊重，然其限制仍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

例原則。

　　國軍志願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可合法持有國防武器、裝備，

必要時並能用武力執行軍事任務；而軍校學生日後均為國軍成員

或幹部，其個人品德、能力之優劣與國軍戰力之良窳關係至鉅。

為確保軍事學校學生及國軍幹部之素質，維持軍隊指揮監督，系

爭規定乃以是否曾受刑之宣告，作為有無應考資格之限制，以預

防報考之考生品德、能力不足等情事，肇生危害國家或軍事安全

之虞，所欲維護者，確屬重要之公共利益，其目的洵屬正當，且

所採手段亦有助於前揭目的之達成。

　　行為人觸犯刑事法律而受刑之宣告，如係出於故意犯罪，顯

示其欠缺恪遵法紀之品德；如屬過失犯，則係欠缺相當之注意能

力，倘許其擔任國軍基層幹部，或將不利於部隊整體素質及整體

職能之提升，或有危害國防安全之虞。系爭規定限制其報考，固

屬必要。然過失犯因疏忽而觸法，本無如同故意犯罪之惡性可

言，苟係偶然一次，且其過失情節輕微者，難認其必然欠缺應具

備之服役品德、能力而影響國軍戰力。系爭規定剝奪其透過系爭

考選以擔任軍職之機會，非屬達成目的之最小侵害手段，逾越必

要程度，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十八條保障人

民服公職之權利意旨不符。相關機關就嗣後同類考試應依本解釋

意旨妥為訂定招生簡章。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浩敏

　　　　　　　　大法官　蘇永欽　林錫堯　池啟明　李震山

　　　　　　　　　　　　蔡清遊　黃茂榮　陳　敏　葉百修

　　　　　　　　　　　　陳春生　陳新民　陳碧玉　黃璽君　

　　　　　　　　　　　　羅昌發　湯德宗

4

5

6

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陳大法官新民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羅大法官昌發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62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4624


蘇大法官永欽提出之一部協同一部不同意見書

湯大法官德宗提出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

李大法官震山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黃大法官茂榮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葉大法官百修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案情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抄本715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邱裕弘釋憲聲請書

事實摘要 釋字第715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國防部中華民國98年12月14日國力規劃字第098003746號令頒
「99年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班考選簡章」壹、二、
（二）規定，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考。
聲請人邱裕弘報名參加99年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第
二梯次考選，其報名資格經國防部所屬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
士官考選委員會審查。因聲請人曾於94年犯過失傷害罪，經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判處拘役50日定讞，考選委員會乃依上開
規定，以其安全調查不合格為由，作成報名不合格之審查結果，
於考試期日前發函通知聲請人。聲請人不服審查結果，主張該處
分違法，提起行政爭訟迭遭駁回而確定，爰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
用之前揭規定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

相關法令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班考選簡章
壹、二、（二）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之預備軍官預備士官選
訓服役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一項

軍事學校學員生修業規則第八條之三第三款

中華民國憲法第18、23條(36.01.01)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82.02.03)

兵役法第11條第1項(105.05.18)

軍事教育條例第5條第1項第4款、第3項(105.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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